
工业用地项目投资协议 
 

甲方：（项目主管镇街人民政府或管委会）江阴市华士镇人民政府 
乙方：（土地受让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：     江阴市人民政府        

江阴市人民政府（丙方）授权甲方全权执行本协议下的项目投资监管工作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工业用地供

应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锡政办发[2018]62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为保证土地
高效利用，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，甲、乙双方就华士镇华西二村出让宗地的项目投
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地块基本内容 
1、出让宗地位置：华士镇华陆路东、规划路西、东华路北侧          ； 
2、出让宗地面积：95671 平方米（143.51 亩）； 
3、出让宗地用途： 物流仓储   ；行业分类：仓储业    。 
4、项目名称：棉花仓储维修改造项目 。 
二、投入产出约定 
1、项目固定资产投资≥50229 万元；投资强度≥ 350 万元/亩。 

※省级、开发区和市优质项目亩均投资强度必须达 450 万元以上，镇（街道）工业集中区项目亩均投资强度
必须达 350 万元以上。 

2、乙方承诺本项目在      年   月前实现达产，项目达产后，亩均年销售收入
≥      万元/亩；亩均年税收≥ 30 万元/亩。 

※原则上，工业项目亩均年税收须≥30 万元/亩 

3、如为市优质项目的，须提供《江阴市优质产业项目评审表》并符合该表的约
定要求。 

4、其他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三、甲乙双方权利、义务 

（一）甲方权利和义务： 
1、甲方负责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，依法保障乙方的合法权益，提供优质的服务。 
2、甲方按照招商约定，提供项目建设的基本条件（道路、用水、用电、用气及

管网架设等）。 
3、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审批及管理事宜。 

（二）乙方权利和义务： 
1、乙方在开发过程中须按出让合同和本协议约定、出让宗地挂牌文件、规划条件

以及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等要求进行开发建设。 
2、在出让宗地的使用期限内，如股权结构、公司主体、主营业务等发生重大变化，

应当确保本协议目的实现不受妨碍、不对本协议的履行和项目的正常运营造成不利影响，
并应事先详尽书面通知甲方。 

3、如出让宗地项目为市优质项目的，该出让宗地原则上不得转让，如需转让，须
经甲方审核同意。  

四、项目验收 
项目达产后，乙方应主动接受并积极配合甲方及市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验收。 
1、投资情况。在项目竣工后一个月内，由乙方向甲方提供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

相关证明材料，甲方根据相关证明材料对投资情况进行审核评估。 
2、产出情况。项目达产后，甲方根据乙方每年的实际销售收入和税收情况，测算

本宗地的亩均年销售收入和亩均年税收，并于每年 1 月底前告知乙方。如企业产出数
据包含有本宗地之外其他用地的，按照本宗地占企业总用地的比例折算；如达产当年
不满 12 个月的，按照达产月数占全年的比例折算，达产后的亩均年销售收入和亩均
年税收应当每年查验一次。 

3、项目投入产出验收不达标的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，甲方有权作出限期整改、申
请收回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等措施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1、项目投资经甲方验收不达标，或在甲方作出限期追加投资期满后仍未达到要求

的，乙方须按差额部分占约定投资额的比例，向甲方支付土地出让价款（市优质项目
按出让时土地评估价格计算）相应比例的违约金，甲方还可要求乙方继续履约。 

2、乙方在约定达产到期后亩均年税收达不到本协议约定标准的，乙方须向甲方每
年支付该宗土地约定税收额差额部分，甲方还可要求乙方继续履约。土地出让 6 年监
管考核期满时，约定达产至 6 年期满期间的年亩均销售收入或年亩均税收未达到约定
标准 30%的，乙方同意甲方报土地出让人按程序收回土地使用权；土地出让 6 年监管
考核期满后未申办土地使用权收回，乙方继续使用该土地的，乙方应继续承担上述亩
均产出不达标的违约责任。 

3、因受让人违约构成提前按约定收回土地使用权情形时，其土地使用权补偿按原
土地出让价款折算剩余年限价值，并扣除违约金计算；涉及地上建构筑物补偿按照本
宗地的土地出让合同中出让期限届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六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，为本协议的附件，与本协
议具有同行法律效力。 

七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协议自双方签字
盖章后生效。 

八、本协议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在江苏省江阴市签订。 

甲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  法定代表人(委托代理人)： 

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： 


